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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加强弩管

理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公安厅 局 工商行政管

理局  

弩在古代是一种攻击性 杀伤力都很强的兵器

经过现代科技改进后的弩具有便于携带 射程远 精

度高等特点 进口弩还分手枪式 步枪式 冲锋枪式

等多种式样 近年来 一些地方陆续发现有些企业和

单位批量生产 销售和进口弩 还有的企业以俱乐部

的形式开展营业性弩射活动 目前 弩的经营和射击

活动呈发展趋势 弩具有枪支 管制刀具的部分功能

和特性 属于危险物品 如不严加控制和管理 极易

被犯罪分子利用 危害公共安全 新疆公安机关已发

现犯罪分子持弩作案 并在犯罪分子窝点中缴获过大

量弩 为加强弩的管理 防止其流入社会被犯罪分子

利用 危害公共安全 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各级公安机关要将弩纳入治安管理范围 加

强管理 要掌握弩的生产 销售 进口情况和营业性

弩射活动情况 监督制造 销售 进口 使用弩的企

业和单位在生产 运输 保管 使用等环节落实安全

防范措施 实行规范化管理 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

严防弩丢失 被盗 被抢及发生安全事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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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严格对弩的生产 销售 进口的管理 

(一)制造 销售弩或营业性射击场开设弩射项目

必须经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公安厅 局批准 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凭公安厅 局的批准文件办理登记注册

除经批准的弩制造 进口企业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经营 销售弩  

(二)弩制造企业须在产品及其包装上标明企业名

称 地址 联系电话及产品编号  

(三)企业和单位购买弩须持有营业执照和省级公

安厅 局开具的购买证明 销售单位必须在查验有关

手续后方可售出 严禁将弩销售给个人  

(四)弩的携带和运输须持有营业执照副本和省级

公安厅 局开具的携运证明  

(五)弩的进口由省级公安厅 局审批 严格限制

品种和数量  

(六)制造 销售 进口 使用弩的企业和单位须

使用计算机管理 将弩的品种 数量 编号 进货和

销售情况定期向省级公安厅 局备案  

(七)省级公安厅 局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分别对制

造 销售 进口 使用弩的企业和单位实行年度审验  

三 各类运动会设置弩射项目须由主办单位向运

动会举办地所在的省级公安厅 局申请 获得批准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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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进行  

四 对非法制造 销售 运输 进口弩或者非法

从事营业性弩射活动的单位以及个人持有的弩 一律

由公安机关登记收缴 对因经营管理不善致使弩流失

社会 被违法犯罪分子利用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 取

消有关企业和单位经营资格并追究其负责人及直接

责任人员的责任  

本通知下发前已从事制造 销售 进口 使用弩

的企业和单位 经清理整顿后按上述规定补办有关手

续  

接此通知后 请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并报公安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行政复议法律文书格

式修订的通知 

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行政复议法律文书格式 

(修订)的通知 

(1999年 9月 27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公安厅 局  

为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的行政复议行为 保证行

政复议工作的顺利进行 根据行政复议法的有关规

定 结合公安行政复议工作的实际情况 公安部对 关

于印发公安行政法律文书格式的通知 (公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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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3号)印发的公安行政复议法律文书格式进行

了修订 现将修订后的公安行政复议文书格式印发给

你们 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 各级公安行政复议机构在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过程中 要高度重视行政复议文书的制作工作 充分

认识提高行政复议文书质量对保证公安机关依法办

理行政复议案件 提高行政复议案件质量的重要性

在制作行政复议文书时 要严格按照统一下发的规定

格式填写 对于在实际办案中需要制定的其他行政复

议文书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公安厅 局可自行制

定  

二 公安部以前下发的法律文书中关于行政复议

申请告知的有关内容与行政复议法不一致的 按照行

政复议法的规定填写  

本法律文书格式自行印制 执行中有何问题 及

时报部  

关于公安行政复议法律文书的说明 

一 本法律文书适用于各级公安机关办理的行政

复议案件 各种文书之前加印本级公安机关名称  

二 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分别规定

了两种情况 如属于第 种情况 在 本机关经审查

认为 后填写不予受理的理由 然后划掉 如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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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种情况 在 本机关经审查认为 后填写 不属

于本机关受理 划掉  

三 规范性文件提请审查函 中 如属于当事

人提出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 行政复议法 第

26 条) 在 并请 后填写 在 60 日内 如属于复

议机关主动审查的( 行政复议法 第 27条) 在 并

请 后填写 及时  

四 行政复议申请(口头)笔录 和 行政复议决

定书 我们制定了基本式样 关于 行政复议决定书

最后交待诉权的问题 因为 行政复议法 规定的行

政复议范围与 行政诉讼法 规定的受案范围不完全

一致 并不是所有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

都可提起行政诉讼 各地可根据复议案件的具体情况

分别填写  

(1)如不服本决定 可在接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

起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起诉又不

履行行政复议决定的 依法强制执行  

(2)依照 的规定 本决定为终局裁决 应于

年 月 日前履行 逾期不履行的 依法强制执行  

在决定书属部注明决定书的份数及发送情况  

五 法律文书尺寸如下  

式样一 二 五 六 八 九长 18厘米 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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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式样三 四 七长 18厘米 宽 12厘米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安部 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局关于加强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管理的通

知 

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环境保护局 公安厅 工

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执行两

年多来 各地在防治环境噪声污染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效 但社会生活噪声污染仍是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环境

问题 为保证群众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加强对社

会生活噪声污染的管理 现通知如下  

一 在城镇人口集中区建设有可能产生环境噪声

污染的营业性饮食 服务单位和娱乐场所 必须采取

有效的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措施 使其边界噪声达到

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娱乐场所不得在可能

干扰学校 医院 机关正常学习 工作秩序的地点设

立 对于不符合要求的 当 

地环保部门不得同意其建设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不得核发其营业执照  

二 已建成的位于城镇人口集中区的营业性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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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服务单位和娱乐场所的边界噪声必须符合国家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居民区内有噪声排放的单位 必须

采取相应的降噪措施 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噪声排放

标准 并严格限制夜间工作时间 在经营活动中使用

空调器 冷却塔等可能产生环 

境噪声污染的设备 设施的单位应采取措施 使

其场所边界噪声不超过国家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对违反上述规定造成严重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

当地环保部门应依法责令其限期治理 对经限期治理

逾期仍未达到环保要求的单位 除按国家规定收取超

标准排污费和处以罚款外 当地环保部门应向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报告 按照规定的权限 责令其停业 搬

迁或关闭 同时 由当地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其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

登记  

三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

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高音喇叭 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

中使用高音喇叭或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

禁止在城市市区街道 广场 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的

娱乐 集会等活动中 使用音量过大 严重干扰周围

生活环境的音响器材 在已 

交付使用的住宅楼进行室内装修活动时 严禁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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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员在夜间和午间休息时间进行噪声扰民作业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 由当地公安机关依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予以处罚 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 予以处罚  

四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核营业性饮食 服务

单位和娱乐场所申请执照的监督管理工作中 可要求

其对环境噪声污染及其防治情况作出说明 发现有可

能产生污染或已经存在污染的 要及时向环保部门通

报情况及采取措施  

五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当地环保 公安 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投诉营业性饮食 服务单位和娱乐场

所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行为 有关部门接到投诉后应

及时予以答复和处理  

各地环保 公安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上述

要求 于 1999 年 11 月 15 日之前对在城镇居民集中

区的营业性饮食 服务单位和娱乐场所进行一次联合

检查 集中查处一批严重违法 噪声扰民的营业性饮

食 服务单位和娱乐场所 各地应公布热线电话 广

泛收集群众举报 有针对性的确定重点检查单位 应

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单位的监督宣传作用 配合检查工

作 对严重违法扰民的营业性饮食 服务单位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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